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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

进行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22年度审计报告》。经公司事后核查，对
《2022 年年度报告》及《2022 年度审计报告》中部分列示内容进行了修订和补充（修订内容以加粗表
示）。

本次修订包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重新调整； 遗漏半导体设备客户因此对前五大客户及金额进行
调整；期间费用中具体明细项目及金额进行了重新调整；公司的前五大客户金额按照同一控制下的股
权关系合并披露，存在部分需纳入合并统计范围内的单位应收账款金额遗漏，现修改同一控制下的客
户合并应收账款金额，不影响审定应收账款总额。 本次对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的调整不
涉及对财务报表的调整，对公司 2022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2年年度报告》修订情况
（一）《2022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

营模式、行业情况及研发情况说明”之“（四）核心技术与研发进展”之“5.研发人员情况”
修订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基本情况

本期数 上期数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人） 238 243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23.75 24.62

研发人员薪酬合计 60,833,248.52 63,626,609.45

研发人员平均薪酬 255,811.97 261,837.09

修订后

基本情况

本期数 上期数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人） 238 243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23.75 24.62

研发人员薪酬合计 61,753,180.39 63,448,514.54

研发人员平均薪酬 259,467.14 261,105.00

（二）《2022 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之“2.收入
和成本分析”之“（7）.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修订前：
A.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15,097.5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25.64%；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

额 0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
修订后：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15,421.14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26.19%；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

售额 0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
公司前五名客户
修订前：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占年 度 销 售 总 额 比
例（%）

是否与上市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

1 第一名 6,954.94 11.81 否

2 第二名 2,484.92 4.22 否

3 第三名 2,380.69 4.04 否

4 第四名 1,690.05 2.87 否

5 第五名 1,587.25 2.70 否

合计 / 15,097.85 25.64 /

报告期内向单个客户的销售比例超过总额的 50%、 前 5名客户中存在新增客户的或严重依赖于
少数客户的情形

“不适用”。
修订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占 年 度 销 售 总 额 比
例（%）

是否与上市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

1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954.94 11.81 否

2 业成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2,484.92 4.22 否

3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380.69 4.04 否

4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02.46 3.23 否

5 南京一克思德科技有限公司 1,698.14 2.88 否

合计 / 15,421.14 26.19 /

报告期内向单个客户的销售比例超过总额的 50%、 前 5名客户中存在新增客户的或严重依赖于
少数客户的情形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历史合作客户，2022 年上升为
公司前五大客户。

B.公司前五名供应商
修订前：
报告期内向单个供应商的采购比例超过总额的 50%、 前 5 名供应商中存在新增供应商的或严重

依赖于少数供应商的情形
“不适用”。
修订后：
报告期内向单个供应商的采购比例超过总额的 50%、 前 5 名供应商中存在新增供应商的或严重

依赖于少数供应商的情形

2022年公司前五大供应商中高创传动科技开发（深圳）有限公司、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及不二越（中国）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历史合作供应商，2022年上升为公司前五大供应商。

（三）《2022 年年度报告》“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5.应收
账款”之“(5).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修订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
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客户一 68,461,043.01 13.32 4,060,515.34

客户二 28,469,887.20 5.54 2,436,191.62

客户三 24,091,260.59 4.69 1,419,424.92

客户四 19,129,494.80 3.72 971,676.19

客户五 15,105,770.90 2.94 1,325,758.91

合计 155,257,455.69 30.20 10,213,566.98

修订后：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应 收 账 款 期 末 余 额
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控制的公司 68,979,713.01 13.42 4,086,448.84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公司 28,676,887.19 5.58 2,396,766.62

业成科技 （成都 ）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公司 24,091,260.59 4.69 1,419,424.92

南京一克思德科技有限公司 19,145,494.80 3.73 972,476.19

苏州杰乐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6,735,890.00 3.26 836,794.50

合计 157,629,245.59 30.67 9,711,911.07

（四）《2022年年度报告》“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63.销售
费用”

修订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62,713,496.72 71,698,449.79

差旅费 16,465,200.62 22,638,835.26

物料消耗 3,250,253.81 8,474,293.63

招待费 4,657,123.75 5,413,730.51

咨询费 2,431,528.11 799,023.77

投标费 274,452.84 430,235.70

租赁管理费 529,559.08 886,395.48

业务宣传费 595,095.00 1,073,017.40

其他 5,662,995.16 2,053,330.89

合计 96,579,705.09 113,467,312.43

修订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58,534,755.59 60,181,037.92

劳务外包 5,012,637.00 10,275,370.82

差旅费 16,809,467.98 22,856,723.39

物料消耗 3,250,253.81 8,474,293.63

招待费 4,657,123.75 5,413,730.51

咨询费 2,431,528.11 799,023.77

投标费 274,452.84 430,235.70

租赁管理费 795,770.84 756,910.52

业务宣传费 595,095.00 1,073,017.40

股份支付 868,839.61 1,242,041.05

其他 3,349,780.56 1,964,927.72

合计 96,579,705.09 113,467,312.43

（五）《2022年年度报告》“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64.管理
费用”

修订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44,802,715.77 32,160,004.51

中介费用 3,219,306.37 4,182,909.19

租金及物业水电费 1,420,704.46 878,970.96

折旧与摊销 3,513,563.50 3,797,255.13

拆解损失 1,190,907.59 1,105,667.59

交通费 840,225.08 700,715.22

办公费 621,153.20 1,185,305.59

股份支付 2,134,110.53 1,010,136.90

其他 3,710,292.55 3,583,431.23

合计 61,452,979.05 48,604,396.32

修订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44,802,715.77 31,369,157.35
中介费用 3,219,306.37 4,182,909.19
租金及物业水电费 1,353,669.94 886,014.70
折旧与摊销 3,580,598.02 3,790,211.39
拆解损失 1,190,907.59 1,105,667.59
交通费 840,225.08 700,715.22
办公费 621,153.20 1,185,305.59
股份支付 2,134,110.53 956,695.03
其他 3,710,292.55 4,427,720.26
合计 61,452,979.05 48,604,396.32

（六）《2022年年度报告》“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65.研发
费用”

修订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60,883,248.52 63,626,609.45
物料消耗 6,748,577.93 6,011,371.80
折旧与摊销 4,378,359.65 2,987,822.35
租金及物业水电费 998,974.44 276,396.39
办公费 81,183.88 141,994.81
股份支付 4,495,360.90 862,729.52
其他 5,589,615.04 536,491.89
合计 83,175,320.36 74,443,416.21

修订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61,753,180.39 63,448,514.54
物料消耗 6,748,577.93 6,011,371.80
折旧与摊销 4,306,159.57 2,250,459.09
租金及物业水电费 1,071,174.52 395,843.59
办公费 81,183.88 141,994.81
股份支付 4,495,360.90 509,791.16
其他 4,719,683.17 1,685,441.22
合计 83,175,320.36 74,443,416.21

（七）《2022年年度报告》“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十七、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之
“1.应收账款”之“（5）.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修订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客户一 68,461,043.01 20.29 4,060,515.34
客户二 28,469,887.20 8.44 2,436,191.62
客户三 24,091,260.59 7.14 1,419,424.92
客户四 18,819,765.80 5.58 940,988.29
客户五 15,105,770.09 4.48 1,325,758.91
合计 154,947,726.69 45.92 10,182,879.08

修订后：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979,713.01 20.44 4,086,448.84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8,676,887.19 8.50 2,396,766.62
业成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24,091,260.59 7.14 1,419,424.92
南京一克思德科技有限公司 18,819,765.80 5.58 940,988.29
苏州杰乐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6,735,890.00 4.96 836,794.50
合计 157,303,516.59 46.62 9,680,423.17

二、《2022年审计报告》修订情况
（一）《2022年审计报告》“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之“注释 4.应收账款”之“6.按欠款方归

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
修订前：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应收 账款期 末 余
额的比例(%) 已计提坏账准备

第一名 68,461,043.01 13.32 4,060,515.34
第二名 28,469,887.20 5.54 2,436,191.62
第三名 24,091,260.59 4.69 1,419,424.92
第四名 19,129,494.80 3.72 971,676.19
第五名 15,105,770.09 2.94 1,325,758.91
合计 155,257,455.69 30.21 10,213,566.98

修订后：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应收 账款期 末 余
额的比例(%) 已计提坏账准备

第一名 68,979,713.01 13.42 4,086,448.84
第二名 28,676,887.19 5.58 2,396,766.62
第三名 24,091,260.59 4.69 1,419,424.92
第四名 19,145,494.80 3.73 972,476.19
第五名 16,735,890.00 3.26 836,794.50
合计 157,629,245.59 30.67 9,711,911.07

（二）《2022年审计报告》“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之“注释 43.销售费用”
修订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62,713,496.72 71,698,449.79

差旅费 16,465,200.62 22,638,835.26

物料消耗 3,250,253.81 8,474,293.63

招待费 4,657,123.75 5,413,730.51

咨询费 2,431,528.11 799,023.77

投标费 274,452.84 430,235.70

租赁管理费 529,559.08 886,395.48

业务宣传费 595,095.00 1,073,017.40

其他 5,662,995.16 2,053,330.89

合计 96,579,705.09 113,467,312.43

修订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58,534,755.59 60,181,037.92
劳务外包 5,012,637.00 10,275,370.82
差旅费 16,809,467.98 22,856,723.39
物料消耗 3,250,253.81 8,474,293.63
招待费 4,657,123.75 5,413,730.51
咨询费 2,431,528.11 799,023.77
投标费 274,452.84 430,235.70
租赁管理费 795,770.84 756,910.52
业务宣传费 595,095.00 1,073,017.40
股份支付 868,839.61 1,242,041.05
其他 3,349,780.56 1,964,927.72
合计 96,579,705.09 113,467,312.43

（三）《2022年审计报告》“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之“注释 44.管理费用”
修订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44,802,715.77 32,160,004.51
中介费用 3,219,306.37 4,182,909.19
租金及物业水电费 1,420,704.46 878,970.96
折旧与摊销 3,513,563.50 3,797,255.13
拆解损失 1,190,907.59 1,105,667.59
交通费 840,225.08 700,715.22
办公费 621,153.20 1,185,305.59
股份支付 2,134,110.53 1,010,136.90
其他 3,710,292.55 3,583,431.23
合计 61,452,979.05 48,604,396.32

修订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44,802,715.77 31,369,157.35
中介费用 3,219,306.37 4,182,909.19
租金及物业水电费 1,353,669.94 886,014.70
折旧与摊销 3,580,598.02 3,790,211.39
拆解损失 1,190,907.59 1,105,667.59
交通费 840,225.08 700,715.22
办公费 621,153.20 1,185,305.59
股份支付 2,134,110.53 956,695.03
其他 3,710,292.55 4,427,720.26
合计 61,452,979.05 48,604,396.32

（四）《2022年审计报告》“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之“注释 45.研发费用”
修订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60,883,248.52 63,626,609.45
物料消耗 6,748,577.93 6,011,371.80
折旧与摊销 4,378,359.65 2,987,822.35
租金及物业水电费 998,974.44 276,396.39
办公费 81,183.88 141,994.81
股份支付 4,495,360.90 862,729.52
其他 5,589,615.04 536,491.89
合计 83,175,320.36 74,443,416.21

修订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61,753,180.39 63,448,514.54
物料消耗 6,748,577.93 6,011,371.80
折旧与摊销 4,306,159.57 2,250,459.09
租金及物业水电费 1,071,174.52 395,843.59
办公费 81,183.88 141,994.81
股份支付 4,495,360.90 509,791.16
其他 4,719,683.17 1,685,441.22
合计 83,175,320.36 74,443,416.21

（五）《2022年审计报告》“十六、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之“注释 1.应收账款”之“6．按欠款
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

修订前：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应收 账款期 末 余
额的比例(%) 已计提坏账准备

第一名 68,461,043.01 20.29 4,060,515.34
第二名 28,469,887.20 8.44 2,436,191.62
第三名 24,091,260.59 7.14 1,419,424.92
第四名 18,819,765.80 5.58 940,988.29
第五名 15,105,770.09 4.48 1,325,758.91
合计 154,947,726.69 45.92 10,182,879.08

修订后：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应收 账款期 末 余
额的比例(%) 已计提坏账准备

第一名 68,979,713.01 20.44 4,086,448.84

第二名 28,676,887.19 8.50 2,396,766.62

第三名 24,091,260.59 7.14 1,419,424.92

第四名 18,819,765.80 5.58 940,988.29

第五名 16,735,890.00 4.96 836,794.50

合计 157,303,516.59 46.62 9,680,423.17

三、其他说明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2022 年度审计报告》 其他内容不变， 修订后的

《2022年年度报告（修订版）》、《2022年度审计报告（修订版）》已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公司对此次修订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变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披露文件的编制
和审核公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并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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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

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睿创微纳”）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
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之
后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一般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
视同募投项目已使用资金。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749号），公司获准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数量为 1,564.69 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 156,469.00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等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共计人民币 989.94万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155,479.06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3年 1月 6日全部到位，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XYZH/2023BJAA1B0001”《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
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及具
体操作流程

（一）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改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支付方式，降低财务成本，公司及子公司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睿光电”）、合肥英睿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英
睿”）、烟台齐新半导体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新半导体”）拟根据业务实际需要以银行承
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
项目使用资金。

（二）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具体操
作流程

公司及子公司艾睿光电、合肥英睿、齐新半导体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的申请、审批、支付等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具体的操作
流程如下：

1、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所需的申请、审批、支付等程序，须遵守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2、根据募投项目相关设备及基建工程进度，由项目建设或采购等相关部门在签订合同之前确认
可以采取银行承兑汇票或信用证等方式进行支付的款项，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签订交易合同。

3、达到合同付款条件时，项目建设或者采购等相关部门提交付款审批流程并注明付款方式为银
行承兑汇票或信用证等方式。 财务部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流程办理支付手续。

4、财务部门登记台账，逐笔统计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的募投项目款项后，
按月编制汇总明细表，并发送保荐代表人。 募集资金置换时，财务部制作置换申请单，并按募集资金支
付的有关审批流程，在审核、批准后，将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的款项，从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等额转入公司一般账户，并通知保荐机构。

5、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
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 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
询。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艾睿光电、合肥英睿、齐新半导体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

所需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节约财务费用。 该事项不
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审议程序
2023年 6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
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支付募投项目中的部分款项，并从相应的募集
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自有资金账户。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 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相关审批程序和操作流程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
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制定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操作流程，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能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
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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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于 2023年 6月 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由刘岩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到会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的议案》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制定了相应的

审批程序和操作流程，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能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不会影
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
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

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2023-051）。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维护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正常开展， 该项资助是根据公

司财务状况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现金流量情况而确定，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同时公司通过加
强财务管控，保护资金安全。 该议案涉及表决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我们一
致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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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睿创转债”自
2023年 7月 6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票。

公司现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对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
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睿创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749 号），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
15,646,900张，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156,469.00万元（含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55,479.06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验资，并出具了《烟台
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证报告》（XYZH/2023BJAA1B0001）。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9 号”文同意，公司 156,469.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 2023年 2月 1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睿创转债”，债券代码“118030”。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睿创转债”自 2023 年 7 月 6 日起可
转换为本公司股票。

二、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债转股的投资者，应

当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可转债进行买
入或卖出操作，如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
所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
致其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睿创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电话：0535-3410615
联系邮箱：raytron@raytrontek.com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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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工程或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 6月 19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并于 2023年 6月 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晋开延化项目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晋

开延化项目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1）。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698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2023-011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晋开延化项目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航天氢能新乡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气体”或“承租人”）因业务需要，拟就河南晋开集

团延化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60万吨合成氨 80万吨尿素及其配套装置建设项目气体装置 EPC 总承包项
目（简称“晋开延化项目”）的部分设备与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工程”、“公
司”或“卖方”）、航天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租赁”或“买方”）开展不超过 15,000 万元的
融资租赁业务。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人新乡气体签署了《航天氢能新乡气体有限公司河南晋开集团延

化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合成氨 80 万吨尿素及其配套装置建设项目气体装置 EPC 总承包合同》
（以下简称“《晋开延化 EPC合同》”），合同总金额 108,388 万元。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发布了《航
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EPC总承包合同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3）。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2022年 7月 14日公司披露了《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EPC 总承包合同暨关
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3），公司与新乡气体签订《晋开延化 EPC 合同》，合同总金额 108,388
万元，截至目前，双方按约定正常履行该合同。 新乡气体现因业务需要，拟与航天工程、航天租赁签订
协议，将原合同中部分设备系统的买方变更为航天租赁，承租方为新乡气体，总金额不超过 15,000 万
元。

2.鉴于新乡气体为航天氢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氢能”）的控股子公司，且公司董事在航天氢
能任职；航天租赁的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本次交易视为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新乡气体签署了《晋开延化 EPC 合同》，合同总金额 108,388 万元，详见

公司于 2022年 7月 14日披露的《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EPC 总承包合同暨关联
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3）。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航天租赁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业务往来。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一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航天氢能新乡气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26MA9LDJ136W
法定代表人：常国振
成立时间：2022年 6月 13日
注册资本：38,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产业集聚区北区经十五路以西新纬一路以南建文路 3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大气污染治

理；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
管理服务；机械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电气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煤炭及制品销售；煤制活性炭
及其他煤炭加工；煤制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股东：航天氢能有限公司、航天氢能气体（北京）有限公司。
3.关联关系：新乡气体为航天氢能的控股子公司，且公司董事在航天氢能任职，基于谨慎性原则，

新乡气体为公司关联方。
4.最近一年财务指标：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新乡气体资产总额为 53,885.80 万元，净资产为

38,040.66万元，2022年无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55.39万元，净利润为 40.66万元（经审计）。 其控股股东
航天氢能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为 195,497.51 万元， 净资产 165,048.39 万元， 营业收入
64,225.68万元，利润总额 3717.52 万元，净利润 2,485.51万元。（经审计）。

（二）关联方二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航天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XKEG67
法定代表人：徐海峰
成立时间：2017年 11月 6日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 6975号金融贸易中心南区 1-1-1817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兼营

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股东：
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航天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关联关系：航天租赁的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基于谨慎性原则，航天租赁为公司关联方。
4. 最近一年财务指标：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航天租赁总资产为 173,789.17 万元， 净资产

163,419.06万元，营业收入 7,149.31万元，利润总额 5,542.43万元，净利润 4,186.57万元（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工作范围
此前公司与新乡气体签订的《晋开延化 EPC 合同》的工作的范围和内容均未发生变化，最终产品

的实际使用方仍为新乡气体，原合同中部分设备系统的买方变更为航天租赁，由航天工程销售给航天
租赁并由新乡气体承租。

2.合同内容
原《晋开延化 EPC合同》的工期要求、工程质量标准、合同价格（含税）均未发生变化，航天工程销

售的商品和服务总量未发生变化。根据新乡气体的业务需要，将原 EPC合同中的部分设备系统的买方
变更为航天租赁，卖方仍为航天工程，承租方为新乡气体。 租赁设备购买价款不超过 150,000,000.00
元（大写：壹亿伍仟万元整），最终以实际结算的购买价款为准。

3.付款方式和条件
买方按照承租人的要求在满足相应付款条件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卖方支付相应金额的租赁设备

购买价款。
4.违约责任
卖方迟延交付租赁设备的，应按租赁设备购买价款日万分之五向买方支付违约金。 买方未按期足

额向卖方支付租赁设备购买价款的，应按逾期未付购买价款每日万分之五向卖方支付违约金。 因卖方
未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交付、质量保证或售后服务义务，给买方或承租人造成损失，卖方应承担完
全赔偿责任。 因买方未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给卖方或承租人造成损失，买方应承担完全赔偿
责任。

5.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买方与承租人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生效且三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

生效。 签字、盖章时间不一致时，以最后一方签字并盖章的日期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三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谈判，航天工程工作范围、工作期限、收

款权利没有受到不利影响，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本次交易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已对工作范围、合同价格、合同文件、争议解决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采用融资租赁模式

对于航天工程风险较小，航天租赁具备足够的支付能力，能够保证变更部分合同账款的有效回收。 在
合同执行中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变化、买方实际支付情况等风险，如遇到市场、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
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支付延期等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原《晋开延化 EPC合同》的工期要求、工程质量标准、合同价格（含税）均未发生变化，航天工程销

售的商品和服务总量未发生变化。 合同的履行将会对公司当期和未来会计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推进项目进展，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收款风险，提升公司的回款质量,满足公司
生产经营和发展等方面的资金需求。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
因合同的履行而与合同对方形成依赖，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认为：本次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
三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谈判，航天工程工作范围、工作期限、收款权利没有受到不利影响，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董事会认
为：本合同的履行将会对公司当期和未来会计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推进
项目进展，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收款风险，提升公司的回款质量,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等方面的资金
需求。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
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合同的履行将会对公司当期和未来会计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
影响，有利于推进项目进展，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收款风险，提升公司的回款质量,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
发展等方面的资金需求。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合同的履
行而与合同对方形成依赖，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
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 12个月，公司与关联人新乡气体签署了《晋开延化 EPC 合同》，合同总金额 108,388 万元，该

项目按照约定正常履约。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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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工程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
出。公司应出席会议董事 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人。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晋开延化项目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姜从斌、何国胜、孙庆君、郭先鹏、张彦军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晋开延化项目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1）。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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